钦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现场使用申请返还单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施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理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计划竣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	施工单位
	该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：￥         元。

余额：￥         元。

第     次申请，本次申请返还     %，金额：￥          元。 

附：设施费用清单和现场图片等资料。

项目经理签字：

日  期：  
公  章：       

	监理单位
	监理单位意见：

总监理工程师签字：

日  期：

公  章：

	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
	本次同意按总额的       %即￥            元返还。

备注：整改      天，详见整改通知。

监督人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副站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	监督站站长签字：

日  期：  
公  章：    


